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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字〔2021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土木建筑学院实验耗材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现将《土木建筑学院实验耗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土木建筑学院

2021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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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建筑学院实验耗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实现学院对实验耗材经费的科学管理，保证实

验教学的顺利进行，结合学校及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耗材是指在实验、课程设计等（不

含毕业设计）教学过程中发生的，主要用于实验教学所需要的各

种原材料、化学药品、元器件、一般低值（单价 1000 元以下）

工具、量具、器具及简单教具，教学实验用的试件和零配件等不

属于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范围的各类低值易耗品。

第二章 实验耗材的采购

第三条 实验课任课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及实验需求，填写

《土木建筑学院实验教学耗材申购表》并上报至实验中心，各实

验中心统计实验耗材需求后，由学院组织论证，论证参与人员由

学院主管领导、实验中心正副主任、相关系主任及教师代表组成。

第四条 经论证的《土木建筑学院实验教学耗材申购表》，

由学院组织询价，询价参与人员包括学院纪委委员、学院主管领

导、实验中心主任及相关系主任。

1．采购金额在 1 万元以下的，填写《货物、服务采购询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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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，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后，参照学校有关采购程序进行采购；

采购项目的结算金额不得超过预算金额。

2．采购金额在 1 万元至 5 万元之间的，填写《郑州航院小

额项目采购审批表》及《货物、服务采购询价表》，按照学校相

关规定，提交至校招标管理办公室，经招标管理办公室批准后，

成立采购小组参照学校有关采购程序进行采购；采购项目的结算

金额不得超过预算金额。

3．金额在 5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学校规定，由校招标管理办

公室按照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标采购管理规定》进行采购。

第五条 询价完成后，学院主管院长签署《土木建筑学院实

验教学耗材申购表》意见，各实验中心遵循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

学院材料及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校资[2016]13 号文件

进行购置，保证实验教学正常进行。

第三章 实验耗材的验收与报账

第六条 各实验中心对实验耗材的计划、购置、使用均要有

专人负责。

第七条 耗材入库前各实验中心要按照规定组织验收，验收

成员为主管领导 1 人和实验中心人员 2 人。验收完成后，经办人

填写实验耗材验收单，办理验收、入库手续。验收时注意数量、

质量的检查；如发现问题，立即向供货方提出，及时办理退、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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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补偿手续。

第八条 耗材购买验收完毕后，经办人凭《郑州航院实验教

学耗材申购表》、《货物、服务采购询价表》、《实验教学用耗材验

收单》等有关票据，由学院审核后报账。

第九条 各实验中心实验耗材的有关单据复印件自留档备

案，并配合学校相关部门提供相应材料。

第四章 实验耗材使用与储存

第十条 实验耗材的保管应做到存放有序、清洁卫生，便于

收发、核查。

第十一条 实验耗材供本学院实验教学使用。使用者须填写

《实验耗材借还登记表》，注明所借耗材名称、借出数量、用途、

借出时间、预计归还时间。核准领用数量，严禁超量领取。使用

者将填写完整的《实验耗材借还登记表》递交实验室管理人员，

由实验室管理人员借出耗材，并在《实验耗材库存目录》上登记。

用完归还时，填写归还数量与归还日期，交由管理人员归还入库，

并由归还人亲自签字注销。

第十二条 各实验中心依照《实验耗材借还登记表》、《实验

耗材库存目录》，定期对耗材进行自行核对，做到账物相符，避

免重复申购和积压。

第十三条 购置危化品时，需由实际使用人向学院递交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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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，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商议批准后向教务处进行上报备案。

危化品废物的保存与处置，遵遁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实验室

危险化学品废物处理办法（暂行）》校实[2016]4 号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学院定期对各实验中心实验耗材的购置、使用及

保存等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土木建筑学院党政联席会通过后实施，

由土木建筑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土木建筑学院

2021 年 11 月 16 日


